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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經事務委員會  
 

2020 年 3 月 2 日的會議  
 

關於成立保險業監管局及該局的財政安排的  
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 

 
 
目的  
 
  本文件載述關於成立保險業監管局 ("保監局 ")及該局的
財政安排的背景資料，並概述自 2016-2017 年度會期以來，財經
事務委員會就保監局的財政安排及相關事宜所提出的主要意見

及關注事項。  
 
 
背景  
 
保險業監管局的成立及組織架構  
 
2.  《 2015 年保險公司 (修訂 )條例》 ("《修訂條例》 ") 1 於
2015 年 7 月 10 日獲制定為法例，藉以修訂《保險公司條例》
(第  41 章 )，就成立保監局以接手屬政府部門的保險業監理處
("保監處 ")規管保險公司的法定職能，以及接手  3 個自律規管
機構 2 的監管職能等事宜訂定條文。《修訂條例》亦將《保險公司
條例》更名為《保險業條例》。  
 
3.  為了順利將規管制度由保監處過渡至保監局，當局

分 3 個階段實施《修訂條例》，即：(1)於 2015 年 12 月成立臨時
保險業監管局 ("臨時保監局 ")(沒有規管職能，與保監處並存 )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《 2015 年保險公司 (修訂 )條例》旨在就多項事宜訂定條文，當中包括：

設立保險業監管局 ("保監局 ")；保監局的強制執行權力；設立保險事務
上訴審裁處；以及設立保險中介人法定發牌制度。  

 
2 該  3 個自律規管機構分別是香港保險業聯會轄下的保險代理登記

委員會、香港保險顧問聯會，以及香港專業保險經紀協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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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於 2017 年 6 月把臨時保監局正名為保監局，接手保監處的
規管職能；以及 (3)於  2019 年下半年讓保監局實施法定發牌
制度，並從 3 個自律規管機構接手規管保險中介人的工作。  
 
4.  《保險業條例》第  4AA(1)條規定，保監局的成員包括
主席 (保監局的非執行董事 )、行政總監 (保監局的執行董事 )及
不少於 6 名其他執行或非執行董事，他們均須由行政長官委任。
保監局自 2019年 10月 28日起的成員包括 1名主席、11名非執行
董事及 5 名執行董事。截至 2019 年 3 月，保監局共有 5 個部門
及約 270 名員工，每個部門均由一名執行董事領導。保監局的
長期業務業界諮詢委員會和一般業務業界諮詢委員會，是

保監局與保險界持份者交換意見的主要平台。 3 保監局的組織
架構載於附錄 I。  
 
財務安排及監察  
 
5.  政府的政策目標是由保監局以市場所得收入抵銷全部

開支，在財政上獨立於政府。長遠目標是以徵費支付保監局約

70% 的開支，而餘下  30% 則由各項授權費、牌照費及使用者收費
支付。 4 徵費方面，保監局從所有保單的保費中徵收  0.1% 徵費
(上限為每份人壽保單 100 元、每份非人壽保單 5,000 元 )，以循序
漸進的方式實施， 5 而再保險合約的保費則獲豁免徵費。保監局
自 2017 年 6 月起收取授權費及使用者收費，並自 2018 年 1 月
起收取保費徵費。  
 
6.  根據《保險業條例》第 128 至 134 條，保監局所有費用
和徵費均須由行政長官所訂立的規例及命令擬訂，該等規例及

命令屬附屬法例，須由立法會以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處理。

《保險業條例》第  135 條訂明保監局調低徵費的機制。當局的
政策原意是當保監局的儲備金在扣除折舊及所有準備金後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保監局亦已成立未來專責小組，收集保險從業員及其他持份者的意見。 
 
4 授權費由保險公司支付；牌照費由保險中介人支付；而特定服務的提供

則向服務使用者收費。徵費自保費中徵收。  
 
5 根據《保險業 (徵費 )令》的附表，保監局的徵費水平將按照以下時間表

而定  
 2018 年  

1 月 1 日至  
2019 年  

3 月 31 日  

2019 年  
4 月 1 日至  

2020 年  
3 月 31 日  

2020 年  
4 月 1 日至  

2021 年  
3 月 31 日  

由 2021 年  
4 月 1 日起  

市 場 徵 費 佔

保費的百分比  
0.04% 0.06% 0.085% 0.1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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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數超逾有關財政年度預算營運開支的兩倍，而保監局又沒有

未清償借款時，保監局須以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建議減低

徵費率或款額為出發點，諮詢財政司司長。  
 
7.  為了在保監局達到目標收費及徵費水平前，協助保監局

應付首數年的部分開支，政府已分期向保監局提供 6億 5,000萬元
種子基金。6 當財經事務委員會在 2019年 12月 2日的會議上聽取
當局簡介政府推動香港保險業發展的措施時，政府表示計劃向

保監局直接注資 3 億元，以協助保監局解決短中期內的預計資金
短缺問題和維持適當的儲備水平。  
 
8.  《保險業條例》第 5A 至 5G 條訂明保監局的會計及財務
安排。有關的主要條文包括：規定保監局須擬備下一財政年度

的事務計劃 (包括收支預算 )並把計劃呈交財政司司長批准、向
財政司司長提交周年報告；由財政司司長把有關預算、周年報告

及經審計的財務報表提交立法會省覽；以及由政府當局從政府

一般收入向保監局支付立法會批出的撥款。審計署署長可就

保監局進行衡工量值式審計工作，以作制衡。  
 
9.  為提高擬備保監局周年預算的透明度，保監局在呈交其

周年預算予財政司司長批准前，會就其擬議預算的重點向財經

事務委員會作出簡報。  
 
 
議員提出的關注事項及意見  
 
10.  財經事務委員會曾分別於 2016 年 6 月 6 日、2017 年
3 月 16 日、2018 年 3 月 5 日及 2019 年 3 月 19 日的會議上，聽取
有關保監局 2016-2017、2017-2018、2018-2019 及 2019-2020 年度
擬議預算的簡報。政府當局亦曾分別於  2015 年  12 月  7 日及
2016年 11月 15日的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向事務委員會簡介
有關成立保監局的撥款建議，以及關於保監局收取徵費、授權費

及使用者收費的立法建議。財經事務委員會曾於 2019 年
12 月 2 日的會議上聽取政府當局和保監局簡介推動香港保險業
發展的措施。委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綜述於下文各段。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一筆 4億 5,000萬元的撥款已納入 2016-2017年度開支預算中，用以應付

保監局首兩年預算的不足之數，而餘下 2 億元向保監局提供的撥款，則
已納入 2018-2019 年度開支預算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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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險業監管局的財務機制和預算  
 
11.  在 2015年 12月 7日、2018年 3月 5日及 2019年 3月 19日
的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上進行討論期間，委員詢問，若保監局

的  6 億  5,000 萬元種子基金不足以應付其首數年的營運開支，
當局會採取甚麼措施，以及保監局會如何應對儲備不足的問題。 
 
12.  政府當局表示，當局可考慮不同方案，包括以貸款形式

向保監局提供額外撥款。此外，《保險業條例》載有條文，讓

保監局可在得到財政司司長批准下借入款項。保險業近年發展

穩健，當局在這個基礎上擬訂保監局的收入預測，因而預計擬議

的 6 億 5,000 萬元應足以支持保監局首 5 至 6 年的營運所需。  
 
13.  保監局回應時表示，保監局未來 6 年的收支預測顯示，
當徵費率於 2021-2022 年度達到  0.1% 的目標水平時，保監局會
錄得經營盈餘。鑒於保監局已分別自 2017 年 6 月及 2018 年 1 月
起收取各項費用及保費徵費，保監局需要若干時間累積運作上

的經驗，以及就其收支收集資料，然後才可制訂出更準確的預算

和更有效地評估本身的財政狀況。在 2019 年 3 月 19 日的財經
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保監局指出，由於保費徵費現時設有上限，

保監局在收回全部成本方面受到限制，而保監局會與政府商討

此事，同時亦會積極開拓新的收入來源。  
 
14.  關於政府建議向保監局注資  3 億元一事，在  2019 年
12 月 2 日的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部分委員對該項建議表示
支持，但亦有委員認為，政府應以有息貸款的形式向保監局提供

有關撥款。  
 
保險業監管局的招聘政策及員工薪酬  
 
15.  在 2016 年 6 月 6日、2017年 3 月 16 日、2018年 3月 5 日
及 2019 年 3 月 19 日的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委員問及保監局
的招聘政策及遇到的困難；保監局會如何釐定員工薪酬；以及

保監局預計何時能使員工人數達到全數約 300 人。  
 
16.  保監局表示，該局會因應實際運作需要釐定其編制

規模。考慮到保監局所負責的職能，包括須規管本港逾 10 萬名
保險中介人，保監局認為約  300 名員工這目標人數乃屬適當。
保監局會繼續審慎控制員工人數。鑒於保監局在招聘員工方面

遇到困難，加上工作量十分繁重，保監局會與相關各方合作，

為學生舉辦研討會及簡報會，介紹業界的前景及工作機會，藉以

吸引新血入行。保監局亦會探討不同方法以減少人手需求，包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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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動運用資訊科技處理工作 (例如推行牌照申請程序數碼化 )。在
員工薪酬方面，保監局已聘用人力資源顧問提供意見，並考慮

採用與其他法定監管機構 (包括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和
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)類似的安排。保監局亦已參考市場上
可資比較職位的薪金水平。保監局的機構事務委員會亦會檢討

員工薪酬架構及水平，並在有需要時提出調整建議。  
 
17.  在 2018 年 3 月 5 日的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委員問及
保監局行政總監一職的招聘事宜、關於行政總監承諾保密及

離職後再就業的規定，以及防止可能出現利益衝突的措施。  
 
18.  保監局表示，該局須於本身是公務員的現任行政總監的

借調安排在  2018 年年中結束前聘請新的行政總監。保監局在
釐定有關職位的薪酬水平時，會顧及於  2015 年進行相關顧問
研究所得的建議、保監局招聘顧問的意見，以及其他類似公營

機構的薪酬水平。規管保監局員工的操守和誠信的機制，與適用

於公務員的機制大致相符。  
 
保險業監管局的規管工作  
 
19.  在 2016 年 6 月 6 日及 2019 年 3 月 19 日的財經事務
委員會會議上，委員建議保監局應檢視  3 個自律規管機構正在
處理的投訴個案並採取適當的跟進行動，並問及保單持有人對

保險公司及中介人所作投訴的處理機制。  
 
20.  保監局回應時表示，所接獲的投訴大部分均與失實

陳述、索償處理、操守及服務質素有關，而保險投訴局 7 設有糾紛
調解機制，以解決保單持有人與保險公司之間的索償糾紛。至於

對保險中介人的投訴，在新發牌制度實施前會由  3 個自律規管
機構處理。  
 
21.  在 2017 年 3 月 16 日及 2019 年 3 月 19 日的財經事務
委員會會議上，部分委員建議，保監局應考慮向保險公司發出

指引，以期統一保單所使用的若干重要用語，例如 "危疾 "的
定義。部分委員促請保監局就市場上的保險產品加強公眾教育

及對保險中介人的培訓，以及處理保單持有人被施予非必要的

治療以盡用保險索償額的問題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保險投訴局 ("投訴局 ")於 2018 年 1 月成立，取代保險索償投訴局，負責

處理保單持有人就個人保單合約所作的投訴。投訴局接獲的索償相關

投訴會以裁決方式處理，而非索償相關投訴則會以調解方式處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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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.  保監局表示，該局不能直接規管個別保險產品，但該局

會採取相關措施 (例如推行公眾教育計劃 )，務求提高消費者對於
投購保險產品時保障自身權益的認知。此外，業界已設立獨立

機制處理申索爭議，而保監局亦即將展開有關設立保單持有人

保障計劃的籌備工作。政府當局補充，部分保險公司曾發信告知

醫生，不論病人有否投購保險，醫生都只應施予有臨床需要的

治療。  
 
23.  在 2016 年 11 月 15 日、2017 年 3 月 16 日及 2019 年
3 月 19 日的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委員詢問制訂相關指引及
保險中介人操守守則的工作有何進展。  
 
24.  政府當局表示，當局會與保監局及保險業界保持聯繫，

以期就實施新規管制度的各項相關事宜制訂指引，並會安排

推行宣傳計劃，包括設立電話熱線。當局已設立 "成立保監局過渡
安排工作小組 " (成員包括現時  3 個自律規管機構的代表 )，為
各項過渡事宜訂定詳細安排，包括制訂保險中介人操守守則。

保監局的目標是在實施法定發牌制度前公布有關的操守守則。  
 
保險業的持續發展  
 
25.  在 2017 年 3 月 16 日及 2018 年 3 月 5 日的財經事務
委員會會議上，委員要求保監局詳述其推動保險業持續發展的

工作，包括有何措施吸引新血投身保險業和加強現有從業員的

專業發展、協助業界把握粵港澳大灣區 ("大灣區 ")發展所帶來的
機遇，以及推動香港海事保險的發展。  
 
26.  保監局表示，該局一直與持份者保持聯繫，藉以推動

保險業的持續發展，並會針對不同範疇採取措施，包括提升

保險業的形象、促進保險從業員的持續專業發展、吸引人才投身

保險業，以及加強對消費者的保障。保監局亦已成立未來專責

小組，探討香港保險業的前景。為吸引新血投身保險業，保監局

會與各間院校就提供相關課程進行協商，並會籌辦推廣活動以

提升業界形象。  
 
27.  在 2019 年 3 月 19 日的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保監局
向委員保證，該局一直與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磋商，可否

容許透過香港與內地開發的特定平台銷售某些簡單的保險

產品。在推動香港海事保險發展的工作方面，保監局回應時

表示，該局一直檢討是否有空間放寬現時對海事保險業務的

限制。政府當局和保監局會研究其他司法管轄區採取的相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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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，包括規定在香港註冊的船舶必須在香港投購海事保險，

以及提供稅務優惠。  
 
 
立法會質詢  
 
28.  在 2017 年 7 月 5 日及 2019 年 1 月 23 日的立法會會議
上，陳健波議員分別提出有關 "促進保險業發展的措施 "及 "香港
保險業界在大灣區的發展 "的書面質詢，要求當局提供詳細
資料，闡述保監局將如何推動保險業應用金融科技，以及有何

措施協助香港保險業界發展大灣區業務。在 2019 年 1 月 16 日
的立法會會議上，周浩鼎議員提出有關 "航空業和海運業的相關
稅務措施 "的書面質詢，內容涵蓋為推動香港海事保險業務發展
而推出的稅務措施等事宜。該等質詢及政府當局的書面回覆，

可透過載於附錄 II 的超連結閱覽。  
 
 
最新發展  
 
29.  政府當局和保監局將於  2020 年  3 月  2 日的財經事務
委員會會議上，向事務委員會簡介保監局 2020-2021 年度的擬議
預算。  
 
 
相關文件  
 
30. 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II。 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20 年 2 月 28 日  



附錄 I 
 
 

 
 
 
資料來源：保險業監管局的《2018-19 年報》  
 
 



 
附錄 II 

 
相關文件一覽表  

 
日期  事件  文件/會議紀要  

2015 年 12 月 7 日  政 府 當 局 向 財 經
事 務 委 員 會 簡 介

有 關 成 立 保 險 業

監管局 ("保監局 ")的
撥款建議  
 

政府當局的文件  
(立法會 CB(1)209/15-16(04) 號
文件 ) 
 
會議紀要  
(立法會  CB(1)540/15-16 號文件 ) 
 
背景資料簡介  
(立法會 CB(1)209/15-16(05) 號
文件 ) 
 

2015 年 12 月 28 日  行政長官宣布委任
臨時保險業監管局

主席及  7 名非執行
董事  
 

新聞公報  
 

2016 年 4 月 5 日  財 務 委 員 會 審 核
2016-2017 財政年度
開支預算特別會議  
 

議員在 "財經事務 "環節提出的
書面問題及政府當局的答覆  
(答覆編號：  
FSTB(FS)001、009、010、011、
012、013、014、024、033、035、
037、038、039、044、060、092、
098、099 及 103) 
 

2016 年 6 月 6 日  政府當局及保監局
向財經事務委員會

簡 介 保 監 局

2016-2017 財政年度
的擬議預算  
 

政府當局的文件  
(立法會 CB(1)987/15-16(04) 號
文件 ) 
 
會議紀要  
( 立 法 會 CB(1)1162/15-16 號

文件 ) 
 
背景資料簡介  
(立法會 CB(1)994/15-16(01) 號
文件 ) 
 
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5-16/chinese/panels/fa/papers/fa20151207cb1-209-4-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5-16/chinese/panels/fa/minutes/fa20151207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5-16/chinese/panels/fa/papers/fa20151207cb1-209-5-c.pdf
http://www.info.gov.hk/gia/general/201512/28/P201512280298.htm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5-16/chinese/fc/fc/w_q/fstb-fs-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5-16/chinese/fc/fc/w_q/fstb-fs-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5-16/chinese/panels/fa/papers/fa20160606cb1-987-4-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5-16/chinese/panels/fa/minutes/fa20160606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5-16/chinese/panels/fa/papers/fa20160606cb1-994-1-c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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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  事件  文件/會議紀要  
2016 年 11 月 15 日  政府當局及保監局

向財經事務委員會

簡介關於保監局向

保 單 持 有 人 收 取

保費徵費、向保險

公司收取授權費，以

及就保監局為提供

特定服務所收取的

其 他 費 用 的 附 屬

法例  
 

政府當局的文件  
(立法會 CB(1)78/16-17(08) 號
文件 ) 
 
會議紀要  
(立法會  CB(1)364/16-17 號文件 ) 
 
背景資料簡介  
(立法會 CB(1)78/16-17(09) 號
文件 ) 
 

2017 年 3 月 16 日  政府當局及保監局
向財經事務委員會

簡 介 保 監 局

2017-2018 財政年度
的擬議預算  
 

政府當局的文件  
(立法會 CB(1)660/16-17(06) 號
文件 ) 
 
會議紀要  
(立法會 CB(1)1178/16-17 號文件) 
 
背景資料簡介  
(立法會 CB(1)660/16-17(07) 號
文件 ) 
 

2017 年 7 月 5 日  陳健波議員就促進
保險業發展的措施

提出書面質詢  
 

議事錄  
(第 8042 至 8044 頁 ) 
 

2018 年 3 月 5 日  政府當局及保監局
向財經事務委員會

簡 介 保 監 局

2018-2019 財政年度
的擬議預算  
 

政府當局的文件  
(立法會 CB(1)625/17-18(04) 號
文件 ) 
 
會議紀要  
(立法會  CB(1)924/17-18 號文件 ) 
 
背景資料簡介  
(立法會 CB(1)625/17-18(05) 號
文件 ) 
 
跟進文件  
(立法會 CB(1)699/17-18(02) 號
文件 ) 
 
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6-17/chinese/panels/fa/papers/fa20161115cb1-78-8-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6-17/chinese/panels/fa/minutes/fa20161115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6-17/chinese/panels/fa/papers/fa20161115cb1-78-9-c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6-17/chinese/panels/fa/papers/fa20170316cb1-660-6-c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6-17/chinese/panels/fa/minutes/fa20170316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6-17/chinese/panels/fa/papers/fa20170316cb1-660-7-c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6-17/chinese/counmtg/hansard/cm20170705-translate-c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7-18/chinese/panels/fa/papers/fa20180305cb1-625-4-c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7-18/chinese/panels/fa/minutes/fa20180305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7-18/chinese/panels/fa/papers/fa20180305cb1-625-5-c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7-18/chinese/panels/fa/papers/fa20180305cb1-699-2-c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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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  事件  文件/會議紀要  
2018 年 4 月 17 日  財 務 委 員 會 審 核

2018-2019 財政年度
開支預算特別會議  
 

議員在 "財經事務 "環節提出的
書面問題及政府當局的答覆  
(答覆編號：FSTB(FS)002、006、
007、010 及 032) 
 

2018 年 7 月 27 日  行政長官宣布委任
保險業監管局行政

總監  
 

新聞公報  
 

2018 年 12 月 18 日  就保監局有關收取
新的使用者收費以

收回提供特定服務

的 成 本 的 建 議 向

財 經 事 務 委 員 會

提交資料文件  
 

政府當局的文件  
(立法會 CB(1)308/18-19(01) 號
文件 ) 

2018 年 12 月 21 日  行政長官宣布委任
保險業監管局主席

及非執行董事  
 

新聞公報  
 

2019 年 1 月 16 日  周浩鼎議員就航空
業和海運業的相關

稅務措施提出書面

質詢  
 

議事錄  
(第 3618 至 3619 頁 ) 
 

2019 年 1 月 23 日  陳健波議員就香港
保險業界在粵港澳

大灣區的發展提出

書面質詢  
 

議事錄  
(第 3963 至 3964 頁 ) 
 

2019 年 3 月 19 日  政府當局及保監局
向財經事務委員會

簡 介 保 監 局

2019-2020 財政年度
的擬議預算  
 

政府當局的文件  
(立法會 CB(1)695/18-19(03) 號
文件 ) 
 
會議紀要  
(立法會 CB(1)1108/18-19 號文件) 
 
背景資料簡介  
(立法會 CB(1)695/18-19(04) 號
文件 ) 
 
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7-18/chinese/fc/fc/w_q/fstb-fs-c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7-18/chinese/fc/fc/w_q/fstb-fs-c.pdf
https://www.info.gov.hk/gia/general/201807/27/P2018072700414.htm?fontSize=1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8-19/chinese/panels/fa/papers/facb1-308-1-c.pdf
https://www.info.gov.hk/gia/general/201812/21/P2018121900333.htm?fontSize=1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8-19/chinese/counmtg/hansard/cm20190116-translate-c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8-19/chinese/counmtg/hansard/cm20190123-translate-c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8-19/chinese/panels/fa/papers/fa20190319cb1-695-3-c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8-19/chinese/panels/fa/minutes/fa20190319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8-19/chinese/panels/fa/papers/fa20190319cb1-695-4-c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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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  事件  文件/會議紀要  
2019 年 9 月 20 日  行政長官宣布委任

保險業監管局  3 名
新任非執行董事  
 

新聞公報  
 

2019 年 12 月 2 日  政府當局及保監局
向財經事務委員會

簡介推動香港保險

業發展的措施  
 

政府當局的文件  
(立法會 CB(1)175/19-20(07) 號
文件 ) 
 
跟進文件  
(立法會 CB(1)382/19-20(02) 號
文件 ) 
 

 

https://www.info.gov.hk/gia/general/201909/20/P2019092000352.htm?fontSize=1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9-20/chinese/panels/fa/papers/fa20191202cb1-175-7-c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9-20/chinese/panels/fa/papers/fa20191202cb1-382-2-c.pdf

